106年高雄市「街坊出招 防暴雄蓋讚」

-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競賽活動計畫
一、緣起
為加強推廣「暴力零容忍」之社區意識，近幾年衛生福利部辦理「街坊出招」-社區反暴力創意宣導競賽，引起社區廣泛迴響，為持續鼓勵社區營造對暴力零容忍之社區意識，本(106)年本市延續衛生福利部「街坊出招」之策略與精神，辦理本市「街坊出招」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創意競賽活動，希冀延伸並擴散社區反性別暴力意識，並期待社區將反暴力能量向下紮根、分享至社區各角落。
二、目的
（一）提升民眾反性別暴力意識，透過預防推廣教育，及早建立預防觀念，將暴力零容忍的觀念深植人心。

（二）建立反性別暴力的社區意識，透過獎勵社區參與，促進社區民眾溝通與互動，營造反暴力的氛圍，成為防治性別暴力行為發生的約制力量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
四、參加對象：
以地理性社區為主，如社區發展協會、守望相助隊、相關民間團體、志工服務隊及學生社團等針對高雄市在地社區所舉辦之活動，參加對象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五、徵件內容：
（一）報名受理時間：即日起至106年11月3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（二）參賽作品：
1、參賽作品以106年1月至10月間辦理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活動為限，且活動內容應含象徵反暴力之「紫絲帶」符號意象與精神；相關宣導須結合「113通報專線」，加強社區對113通報機制知曉度。
2、響應106年度衛生福利部宣導以防暴優先區的概念，發覺各社區的暴力議題，並就該社區之文化、多元族群特性(包括:婦女、兒少、男性、原住民、新住民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)及其核心議題擬定具永續性、在地性的宣導計畫。參賽作品建議優先結合上述宣導元素。
六、評選方式：
（一）由學者專家、家暴防治網絡成員等共計5人組成評審團，負責評審工作。
（二）評審方式採二階段評審：

   1、初審：書面審查，從所有參賽作品評選出入圍作品。

   2、複審：入圍之團體應出席本中心辦理之競賽成果發表，發表其參賽作品，並於當日評選出優勝作品及佳作。

3、評分方式：評分項目詳如下表，初審及複審成績加總後，為比賽最後總分，名次以總分之高低排序，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三名之隊伍給予獎勵，若遇同分，則由評審開會討論決定。

（三）評分項目：
	階段
	評分項目 
	配分

	初審
	企劃之主題明確
	25%

	
	活動執行之創意性
	25%

	
	社區民眾參與度
	25%

	
	整體活動效益評估
	25%

	複審
	初審成績*50%+複審成績*50%=總成績


七、獎勵方式：取前3名與佳作3名
（一）第一名，頒發禮券12,000元整及獎狀乙面。
（二）第二名，頒發禮券10,000元整及獎狀乙面。
（三）第三名，頒發禮券8,000元整及獎狀乙面。
（四）佳作，頒發禮券6,000元整及獎狀乙面。
八、預期效益：
（一）透過社區反暴力創意宣導競賽活動，加強推廣「暴力零容忍」之社區意識，將性別暴力預防觀念帶入社區，將暴力零容忍的觀念深植人心。

（二）評選出一個優勝社區或團體，代表本市參加衛生福利部106年
度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競賽徵件活動，為本市爭取榮譽。
106年高雄市「街坊出招 防暴雄蓋讚」

-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競賽活動簡章
一、緣起
為加強推廣「暴力零容忍」之社區意識，近幾年衛生福利部辦理「街坊出招」-社區反暴力創意宣導競賽，引起社區廣泛迴響，為持續鼓勵社區營造對暴力零容忍之社區意識，本(106)年本市延續衛生福利部「街坊出招」之策略與精神，辦理本市「街坊出招」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創意競賽活動，希冀延伸並擴散社區反性別暴力意識，並期待社區將反暴力能量向下紮根、分享至社區的角落。
二、目的
  （一）提升民眾反性別暴力意識，透過預防推廣教育，及早建立預防觀念，將暴力零容忍的觀念深植人心。

  （二）建立反性別暴力的社區意識，透過獎勵社區參與，促進社區民眾溝通與互動，營造反暴力的氛圍，成為防治性別暴力行為發生的約制力量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
四、參加對象：
以地理性社區為主，如社區發展協會、守望相助隊、相關民間團體、志工服務隊及學生社團等針對高雄市在地社區所舉辦之活動，參加對象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五 、徵件內容：
(1） 報名受理時間：即日起至106年11月3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(2） 參賽作品：
  1、參賽作品以106年1月至10月間辦理性別暴力防治相關活動為限，且活動內容應含象徵反暴力之「紫絲帶」符號意象與精神；相關宣導須結合「113通報專線」，加強社區對113通報機制知曉度。
  2、響應106年度衛生福利部宣導以防暴優先區的概念，發覺各社區的暴力議題，並就該社區之文化、多元族群特性(包括：婦女、兒少、男性、原住民、新住民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)及其核心議題擬定具永續性、在地性的宣導計畫。參賽作品建議優先結合上述宣導元素。

       3、報名方式：
         參賽作品除印製一式5份外，並提供光碟1片，寄送至：高雄市民權一路85號10樓綜合規劃組陳連嬌小姐收。
六、評審方式：
  （一）由學者專家、家暴防治網絡成員等共計5人組成評審團，負責評審工作。
  （二）評審方式採二階段評審：

      1、初審：書面審查，從所有參賽作品評選出入圍作品。

      2、複審：入圍之團體應出席本中心辦理之競賽成果發表，發表其參賽作品，並於當日評選出優勝作品及佳作。

   3、評分方式：評分項目詳如下表，初審及複審成績加總後，為比賽最後總分，名次以總分之高低排序，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三名之隊伍給予獎勵，若遇同分，則由評審開會討論決定。

  （三）評分項目：
	階段
	評分項目 
	配分

	初審
	企劃之主題明確
	25%

	
	活動執行之創意性
	25%

	
	社區民眾參與度
	25%

	
	整體活動效益評估
	25%

	複審
	初審成績*50%+複審成績*50%=總成績


七、獎勵方式：取前3名與佳作3名
（一）第一名，頒發禮券12,000元及獎狀乙面。
（二）第二名，頒發禮券10,000元及獎狀乙面。
（三）第三名，頒發禮券8,000元及獎狀乙面。
（四）佳作，頒發禮券6,000元及獎狀乙面。
八、權利歸屬：
（一）第一名團隊將代表本市參與衛生福利部106年度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創意競賽徵件活動。

（二）嚴禁抄襲他人作品，如涉及抄襲他人著作權，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獎項外，應自負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
（三）參賽作品著作權均屬主辦單位所有，作者應放棄使用著作人格權。所有獲獎作品主辦單位擁有使用、修飾、出版、印製、宣傳及刊登之權利，或以任何形式推廣保存及轉載之權利，得獎者不得另外要求任何給付。
（四）本競賽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件，請自留備份。
九、預期效益：
（一）透過社區反暴力創意宣導競賽活動，加強推廣「暴力零容忍」之社區意識，將性別暴力預防觀念帶入社區，將暴力零容忍的觀念深植人心。

（二）評選出一個優勝社區或團體，代表本市參加衛生福利部106年
度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競賽徵件活動，為本市爭取榮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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